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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专项法律顾问，于2019年3月13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2019年4月2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

发了《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反馈意

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上海立信”）对发行人2018年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

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1128号《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以下简称“2018年度《审计报告》”）。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及2018年度《审

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审慎核查，本所律师就相关核查情况于2019年5月9日出

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2019年5月13日，公司取得了位于如东经济开发区渭河路南侧地块2的25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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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基于此情况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公司的最

新情况，本所律师进行了补充核查，并结合补充核查结果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 

2019年6月20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请做好金轮蓝海公开发行可转债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问询函》”）。针对该问询函中相关

问题，本所律师进行了补充核查，并结合补充核查结果出具了本《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相关补充法律意见

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前述法律

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

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或律师工作报告和/或补充法律意见书有差异的，或者

前述法律意见书和/或律师工作报告和/或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

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声明事项，除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另有说明外，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声明事

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所使用简称一致。 

本所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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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请做好金轮蓝海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的相关问题回复 

一、问题四 

关于前次募投项目。申请人 2014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1.82 亿元，

实际使用中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达 95.25%。请申请人说明:（1）首发

募投项目变更资金用途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首发募投项目于 2017 年才进

行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情况，说明本次募

投项目决策的谨慎性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请保

荐机构说明核查过程、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答复： 

（一）首发募投项目变更资金用途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首发募投项

目于 2017 年才进行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 

1. 首发募投项目及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公司于 2014 年 1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 18,188.21 万元，拟用于“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4,000 吨金属针布、10,000

套盖板针布、25,000 条带条针布及 50,000 根固定盖板针布建设项目”的建设，

实际累计投入该项目 1,142.72 万元，其中厂房投入 864.48 万元，设备投入 278.24

万元，后由于项目暂停，公司以自用资金对设备投入资金进行了置换。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近年来，由于纺织行业需求较为低迷，增速下

滑，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的市场风险加大；同时，公司通过对现有生产线瓶颈工

序设备的补充，以及对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已提升了部分产能，短期内产能约束

已经得到解决。基于此，为审慎使用募集资金，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

司董事会分别于 2015 年 1 月和 2016 年 4 月做出决议暂停原募投项目的建设，将

建设期后延。 

2. 公司并购森达装饰后，主营业务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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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2015 年末，公司完成对森达装饰的收购，主

营业务由原来的纺织梳理器材单一主营业务变成纺织梳理器材和不锈钢装饰板

双主营业务。纺织梳理器材行业市场空间有限，公司的发展和成长已经遇到瓶颈。

与纺织梳理器材行业不同，不锈钢装饰板下游应用广泛，市场空间较大，因此，

新的主营业务为首发募集资金投入新的领域提供了可能。 

3. 公司首发募集资金的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近年来，公司通过对现有生产线瓶颈工序设备

的补充，以及对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已提升了部分产能，固定盖板针布产能已由

2014 年 90,000 根/年提升至 2016 年的 150,000 根/年，带条针布产能由 2014 年

30,000 条/年提升至 2016 年的 38,000 条/年，短期内产能约束已经得到解决。因

此，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的必要性不强。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考虑到部分电梯企业在西部建厂，为节约运输

费用，更好地服务西部客户需求，森达装饰于 2014 年对“成都泓锐不锈钢有限

公司电梯、电器配套生产项目”进行了立项，并取得了项目建设用地，但由于与

金轮股份的并购事宜，森达装饰暂停了该项目的建设。2015 年和 2016 年，森达

装饰业务发展良好，收入持续增长，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8,298.28 万元和 8,888.25

万元，均超过承诺业绩，符合公司的发展预期，提升了公司投资不锈钢板块的信

心。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2017 年 4 月，公司董事会决定

终止实施原募投项目，将募集资金变更至“成都泓锐不锈钢有限公司电梯、电器

配套生产项目”。 

公司将首发募集资金累计变更投入“成都泓锐不锈钢有限公司电梯、电器配

套生产项目”13,990 万元，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综上，首发募投项目变更资金用途比例较高且迟至 2017 年才进行变更，主

要系公司综合考虑纺织行业需求变化、原有纺织梳理器材产能提升情况，以及公

司不锈钢板块的业务发展及业绩实现情况，本着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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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重考虑后才做出的战略决策，贴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具备较强的商业合理性。

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符合公司所处行业需求变化和实际经营情况，有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有利于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系合理、

谨慎的决策，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二）结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决策的谨慎

性及合理性。 

1. 本次募投项目决策及实施进程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近年来，森达装饰业绩情况良好，产销量持续

增长，产能已经达到满负荷状态，经营场地拥挤、仓库容量严重不足、高端产品

产能不足等问题凸显，严重制约了不锈钢装饰板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2017 年下半年，公司开始论证和调研扩产方

案。本次募投项目的调研、论证、洽谈及主要决策过程如下： 

时间 主要内容 

2017 年下半年 市场调研、产品方案、新工厂选址等工作 

2017 年 11 月 
与如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及项目合作方洽谈项目投资、用地及环保审批事

宜 

2017 年 12 月 项目公司“南通森能不锈钢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 

2017 年 12 月 聘请环评机构，并开始编制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2018 年 1 月 完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 

2018 年 1 月 完成项目的发改委备案工作 

2018 年 2 月 与项目合作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2018 年 3 月 
公司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讨论成立南通森能项目工作组的会议纪

要》 

2018 年 5 月 与如东经济开发区政府及项目合作方洽谈顺利，公司收购项目公司 

2018 年 5 月 完成项目 33 亩土地的招拍挂程序并支付了土地出让金 

2018 年 5 月 公司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南通森能项目筹建期间临时授权的议案》 

2018 年 6 月 南通森能项目工作组审议通过《讨论确定森能筹建期运营财务相关事项》 

2018 年 6 月 完成募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并上报环保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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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项目公司另外 25 亩项目用地与项目合作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2018 年 7 月 取得环保主管部门关于募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 

2018 年 7 月 
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了《关于投资建设“500 万平方高档不锈钢装饰板项

目”的议案》 

2018 年 7 月 完成本次募投项目施工招标手续 

2018 年 8 月 项目厂房开始施工建设 

2. 本次募投项目决策的的谨慎性与合理性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编制有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有着详细的投资方案和建设方案。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支持政策，发

展前景广阔，市场需求迫切，有利于填补市场供应不足，改善公司产品结构，巩

固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从规划研究到讨论实施，公司管

理层多次召开会议，对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实施方案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分析，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定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厂房建设工作已于 2018 年 8

月有序展开，目前厂房主体钢构已基本完成，预计 2019 年 8 月可完成厂房的建

设，预计 2019 年 9 月可如期逐步投产。 

因此，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决策是谨慎的、合理的。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首发募投项目变更资金用途比例较高且至迟于 2017 年才进行变

更的原因真实、合理，符合公司行业产业发展情况、自身经营实际情况，具有商

业合理性，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2）公司就本次募投项目论证及实施召开了多次内部会议，已进行充分讨

论与论证，并编制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履行了法律法规及内部规定的相关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决策是谨慎的、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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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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